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擦亮群众识骗慧眼 筑牢反诈坚固长城
“全民反诈在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扫描

□ 本报记者  梁平妮

□ 本报通讯员 孙海东

       李瑞平

　　政法新媒体小编“卧底”

诈骗群，揭秘骗术气疯群主；

反诈宣传进社区，现场受理

群众举报并破案；网络直播

当场阻止诈骗，群众获益后

送来锦旗……

　　全国打击整治养老诈骗

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山东把

提高群众识骗防骗能力作为

重要目标，着力做好宣传教

育工作，不断创新形式、丰富

载体、拓展内容，统筹传统手

段和新型技术，统筹媒体资

源和社会力量，统筹宏大叙

事和微观表达，广大群众识

骗能力、防骗意识显著增强，

全民反诈氛围浓厚。

分众宣传

量身定做宣传内容

　　“公益短信：养老诈骗线

索可通过山东长安网、齐鲁

石敢当微信公众号点击登录

1 2 3 3 7 智能化举报平台反

映……”5月20日，一条“反诈

短信”推送到了市民手机上，

这是山东省委政法委精准反

诈的一个缩影。

　　据介绍，为实现对反诈

宣传群体的立体覆盖，在研

究各个群体特点的基础上，

山东针对老中青等不同受众

采取分众化、精细化宣传，将

反 诈 触 角 延 伸 至 每 一 年

龄段。

　　针对老年人群体，采取

传统方式宣教，发送手机短

信370万条，悬挂条幅3.45万

条，在省广播电台开设栏目

进行每周普法宣传；针对年

轻人群体，采取现代化智能

化手段开展“云宣教”，并发起“打击防范养老诈骗我

们年轻人不缺席”系列主题活动31期等。

　　全省各级各部门专门制作了适合家庭成员间传

播的视频、手绘、H5、动漫、MG动画等反诈产品1900

余条，家庭成员通过微信群、朋友圈等进行传播宣

传，养老反诈宣传“走新走心”，达到“宣传一个、获益

一家、带动一片、影响一面”的效果。

万屏联动

善用群众碎片时间

　　“政法委的同志，我被骗了，你们管不管？”聊城

市东阿县一位老人在集市上看到县委政法委播放的

“聊城市打击整治养老诈骗”宣传视频，突然紧紧抓

住现场宣传人员的手，哭诉自己遇到了养老诈骗。

　　工作人员迅速将情况反馈至当地公安机关。4月

25日，犯罪嫌疑人被缉拿归案，老人的养老钱被追回

来了。这个“大集”上的反诈案例，是山东省委政法委

“全屏化”宣传的成效侧写。

　　据了解，山东开展“万屏联动”集中宣传活动，借

助“社会屏”“窗口屏”和“家庭屏”广泛宣传反诈行

动。在公交车、出租车、医院、银行等户外滚动屏以及

商市场、景区、街头大屏幕数万块“社会屏”发布信

息11.3万条，城市地标发布信息1330余条。

　　从农村大集到银行、电信大厅，从火车站、汽车

站到全省政法机关窗口单位、办事大厅，各种反诈公

益广告、滚动字幕、短视频滚动普法，紧抓群众“无意

间”和“等候时”等碎片时间，让反诈宣传通过“万屏”

入眼入脑入心。

喜闻乐见

全民围观反诈直播

　　寿光政法新媒体编辑卧底诈骗群揭穿骗子诈骗

伎俩，并在群内发送“刷单诈骗套路”短视频，诈骗群

成为普法群……在潍坊公安首届反诈宣传线上比武

大赛中，反诈主播当场阻止多起电信诈骗，挽回受害

人损失260万元。

　　济南一平均年龄65岁的“反诈奶奶团”登上央视

新闻，通过讲述自己的受骗故事进行普法，累计开展

志愿宣讲活动500余场次，帮助他人挽回经济损失近

千万元。

　　青岛举办反诈文艺宣传队进社区活动，通过文

艺作品向群众进行反诈宣传，部分政法干警通过自

编自导自演反诈节目，揭露诈骗分子惯用的伎俩。

　　山东积极运用传统手段和新兴技术，以群众喜

闻乐见的形式，不断增强养老反诈宣传的时效性。

省委政法委率先开展养老反诈直播活动，先后举办

5期直播，登上热搜榜单，引发网友关注，首场直播

活动“东营公安反诈宣传”在线观看人数达到640万

人，浏览总量超过3亿。各地各部门积极创作反诈文

艺节目、文艺作品，把案例改编成歌曲、小品、情景

剧等，增加趣味性，提升宣传效能。

　　目前，山东省20余名“政法主播”举办各类相

关直播活动80余场；开展“我在你身边——— 全省打

击防范养老诈骗专项行动‘五进’活动”36场次，创

作歌曲、小品、情景剧等410余个，取得了良好社会

效果。

□ 本报见习记者 杨佳艺

□ 本报记者     董凡超

　　

　　“任你骗术怎么变，我不转钱应万变”“莫贪心、擦

亮眼、绷紧弦、防诈骗”……近日，在北京市海淀区多个

核酸检测点，简单诙谐的“两米线”反诈标语，引得排队

居民纷纷点赞，并拍照分享至朋友圈。

　　这是海淀公安机关创新构建反诈宣传阵地的一项

举措，也是全国各地深入开展“全民反诈在行动”集中

宣传月活动的一个缩影。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加强打击

治理电信网络诈骗违法犯罪工作的意见》，5月10日，中

央宣传部、公安部联合启动“全民反诈在行动”集中宣

传月活动，在全国范围内掀起新一轮反诈宣传热潮。

　　各地各部门根据活动安排，迅速组织开展防范电

信网络诈骗犯罪宣传教育，不断推动反诈防诈知识进

社区、进农村、进家庭、进学校、进企业，着力构建全方

位、广覆盖的反诈宣传教育体系，营造了全民反诈、全

社会反诈的浓厚氛围。

反诈宣传形式多样

　　发放反诈宣传手册、利用LED大屏循环播放反诈

宣传微视频、与群众主动沟通并为其答疑解惑……5月

17日世界电信日这天，陕西省西安市公安局经开分局

开元路派出所民警通过多种方式向群众普及电信网络

诈骗防范基本常识。

　　活动现场，民警向群众介绍了生活中常见的电信

网络诈骗案例及套路，在增强群众防骗意识和识骗能

力的同时，也拉近了警民关系。

　　云南省丘北县人民法院以此次集中宣传月活动为

契机，立足审判职能，充分利用干警下沉社区、村寨开

展“访民情、解民忧”活动、巡回开庭等机会，对群众进

行普法宣传，通过摆放宣传展板、发放宣传小册子、总

结防骗顺口溜等接地气的方式，向群众揭示电信诈骗

手段，让反诈宣传更加醒目、更加贴近人民群众。

　　在政法机关的示范带动下，各地企业、社区等也纷

纷加入此轮宣传热潮中。

　　近日，安徽省宿松县某快递公司分拣中心的每一

件快递包裹上，都被员工贴上了醒目的小贴纸，小贴纸

上印有防诈顺口溜、“两卡”惩戒、国家反诈中心App二

维码和注册安装流程以及三问防诈骗警示语。循着南

来北往的物流网络，一个个快递包裹也成为“反诈宣

传”的延伸触角。

　　5月以来，宿松警方针对当前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发案

形势，专门制作反电诈小贴纸，联合全县各大快递、物流、

外卖、共享单车等企业，发挥快递员、送餐员走千村进万

户的独特优势，将快递、物流、餐饮站点打造成反诈宣传

的“桥头堡”，真正打通了反诈宣传的“最后一公里”。

　　反诈语音机器人、反诈“神曲”、反诈小视频、广场

舞……除了传统的“走街串巷”，众多创意反诈手段更

是令人眼前一亮。

　　各地各部门充分利用线上线下资源载体，通过“花

式”反诈宣传，切实提升了广大群众的防范意识，有力

维护了人民群众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重点防范养老诈骗

　　“你们的宣传太及时了，我70多岁的老父亲最近总

是嚷嚷着要买保健品，我劝了还不听，只有你们检察官

的话老爷子才相信，欢迎你们常来给老年人普法。”甘

肃省榆中县新营镇群众韩某对前来普法的榆中县人民

检察院干警道出了心声。

　　5月19日，榆中县检察院前往新营镇开展“送法下

乡”法治宣传活动，面向老年人群体普及养老诈骗犯罪

的类型、惯用手段等防诈知识，用通俗的语言揭露常见

“骗局”，引导老年人及其家人提高防骗意识，帮助老年

人提升防范电信诈骗“免疫力”。

　　近年来，养老诈骗手段层出不穷，一些不法分子打

着“投资养老”“以房养老”等幌子骗取老年人钱财，严

重侵害了老年人的合法权益。

　　为应对以“养老”为名的电信网络诈骗，各地各部

门坚持打防结合、防范为先，通过开展打击整治养老

诈骗专项行动、防范电信诈骗宣传活动等，守好群众

的“养老钱”。

　　“库尔班大叔，近期出现了很多专门针对老年人的

新型骗局，比如对方让你买养老产品、保健品，遇到这

种情况，你一定要警惕被骗……”为增强辖区老年人群

体的防骗意识和识骗能力，近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

克苏地区拜城县克孜尔乡组织辖区行政村各支力量广

泛开展“守护老年人的钱袋子”主题宣讲活动。

　　活动期间，乡村两级通过入户走访、村委会活动室

宣讲等时机向老年人宣传电信网络反诈防诈知识，做

到“预防为主、防范先行”。

　　宣讲中，工作人员通过真实案例向大家讲述不法

分子如何利用老年人警惕性不高而实施诈骗的违法犯

罪活动方式，提醒老年人不接听陌生来电，不向陌生人

转账，同时叮嘱老年人不要相信“天上掉馅饼”的好事，

切不可贪图小便宜。

　　老人库尔班•尼亚孜说：“听了今天的宣讲收获很

多，不贪小便宜，才是聪明人。”

群防群治成效显著

　　全民反诈，主角是广大群众。随着反诈宣传的深入推

进，群众力量被充分发动，各地涌现出一批自觉参与、组

织反诈宣传的个人和团体，助力反诈工作“进行到底”。

　　来自山东济南的“反诈奶奶团”便是极具代表性的

一支队伍。

　　“反诈奶奶团”即“泉城金融卫士志愿者宣传团”，

由退休共产党员赵银光带领200多位济南退休老人组

成。这一以老年女性为主要成员的群众性公益组织义

务宣传反诈骗知识，自2017年成立以来已累计开展志愿

宣讲活动500余场次，成功直接劝阻200余人参与非法投

资理财，帮助他人挽回经济损失近千万元。

　　5年时间里，赵银光和这支反诈宣传团队几乎走遍

了济南大大小小的社区，宣传团的成员也从最初的50

多人发展到了如今的200多人，除了最开始的银发老

人，更多的年轻力量也开始加入进来。

　　5月15日，在第十三个全国公安机关打击和防范

经济犯罪宣传日到来之际，“反诈奶奶团”联合济南市

市中区多部门举办了防非防诈主题宣传日活动，以新

颖的锣鼓秧歌、生动幽默的吕剧等方式，为群众带来

了一个个精彩的“防非防诈”主题节目，获得现场一致

好评。

　　在广西桂林，平乐县源头镇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志

愿者积极发动党员志愿者、大学生志愿者等入户宣传，

鼓励帮助群众安装国家反诈中心App，并以村为单位建

立反诈知识微信群，定期在群里发布相关案例和宣传

视频等，让群众更多地了解电信网络诈骗，切实提高易

受骗群体的防诈反诈能力。

　　“电信网络诈骗是可防性犯罪。”湖北省武汉市公

安局青山区分局民警表示，防范和打击电信网络诈骗

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要发动并依靠群众的力量。

　　在“全民反诈在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中，各地各

部门坚持齐抓共管、协同配合，狠抓打防管控各项措施

和行业监管主体责任的落实，努力推动形成齐抓共管、

共建共享的全民反诈“新格局”，为进一步遏制电信网

络诈骗犯罪奠定了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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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董凡超

　　“现在想起来，悔得肠子都青了！退休前我在企

业上班，是很谨慎的人，也常常看到公安部门的反诈

宣传，自认为绝对不会轻易相信网上的人！”

　　说起自己的被骗经过，重庆市渝中区退休老人

王婆婆抓住渝中区公安分局解放碑派出所办案民警

伦永昌的手，激动地说：“讲课的大师在网上很有名，

我查过的，每天都直播上课，免费传授炒股知识，直

播间有3万人观看呢。他们讲的那些炒股项目，在网

上都能查到，确实有！”

　　64岁的王婆婆早年丧偶，自己平时一个人住，退

休后每个月仅有3000多元退休金，省吃俭用才积攒

下点钱。女儿女婿有两个孩子要养，最近刚买房，欠

着好几十万元的房贷。做母亲的看在眼里，急在心

里，她想尽自己所能帮助女儿分担经济压力。

　　今年3月6日，王婆婆上网时刷到一个讲授炒股知

识的视频，于是主动添加了视频上留的“炒股大师”叶

某的社交账号。叶某让王婆婆联系他的“私人助理”，

“助理”立马将王婆婆拉进了一个“炒股学习交流群”，

群里只有21人，其中有好多“同学”都用相同的网名。

　　“学习群”里，叶某开始给大家传授一夜暴富的“天机”：

　　首先，“助理”推送了一个名为“股市泰山会”的直播链

接，王婆婆虽将信将疑，却没忍住点了进去。直播中，“大

师”先是灌输大量的专业炒股知识，紧接着有不少“粉丝”

在直播间评论刷屏，纷纷感谢因为大师的“倾囊相授”，让

他们赚得盆满钵满，这让本有些迟疑的王婆婆彻底打

消了顾虑。

　　学习了大量炒股课程后，王婆婆在“大师”及其助理

的“悉心指导”下，下载了名为“鸿芯数字”的理财App，并

果断向叶某提供的账号单笔转账两万元用于购买某电

子币。很快，王婆婆在App上高价卖出了某电子币。

　　尝到“甜头”后，王婆婆拿出自己的全部积蓄，再加

上女儿的部分积蓄，凑了20万余元，熟练地转账、购买某

电子币，并迅速卖出。短短5天，王婆婆在App上的账户

余额显示已高达300万余元，她准备开始网上提现，可万

万没想到，App却显示只能提现256元。王婆婆一开始以

为系统出了错，多次尝试后，发现仍无法提现。

　　3天后，心急如焚的王婆婆开始在“学习群”里询问其

他“同学”，结果群内无一人回应。王婆婆赶忙添加了群里

两名“同学”的微信号，对方却一直没有回应。这时，她才

如梦初醒，立即报警。原来，那些人都是“托儿”！

　　解放碑派出所接到报警后，立即通过侦查相关涉

案账户，迅速锁定户主蒋某为另一主要犯罪嫌疑人。

　　经调查发现，蒋某将上述账号提供给诈骗团伙使

用。作为叶某犯罪团伙作案使用的多个账号之一，该账

号涉案金额约19万元，涉及多名受害人。经核实，其中

有两万元为王婆婆转入。

　　伦永昌告诉《法治日报》记者，目前蒋某因涉嫌帮

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已依法对其采取强制措施。王

婆婆被骗转入蒋某企业账户中的两万元，已被追回并第一

时间返还，目前案件仍在进一步侦办中。

　　警方提醒广大市民要谨记“投资有风险”，切勿轻信所

谓的“稳赚不赔”等宣传，子女们也要经常向老年人宣传防

范诈骗知识。

□ 本报记者 徐伟伦

　　

　　在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中，通话和提款是最为

重要的环节，这其中均离不开两种卡，即手机卡和

银行卡。为掩饰罪行，犯罪分子开始越来越多地在

网络中寻觅“替身”，而有的人则为贪图小利，甘愿

成为帮凶，非法出售、提供手机卡、银行卡给他人

使用，殊不知，这样的行为不仅违法，还可能构成

犯罪。

　　“银行卡、手机卡管理失控是造成电信网络

诈骗犯罪案件持续高发的一大根源。”北京市通

州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李中华表示，该

院在对“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关联案件”进行调研

后发现，此类案件中的犯罪行为多为提供支付

结算帮助或技术支持，而犯罪模式则趋向“团伙

化”“公司化”。

　　在通州法院审理的相关案件中，就出现团伙

成员中有人负责开车，有人负责操控设备，有人负

责维护和调试设备，通过操控特定设备为电信网

络诈骗犯罪分子远程拨打电话、群发信息提供技

术支持。

　　在案件审理中，通州法院还发现，与电信网络

诈骗相关的掩饰、隐瞒犯罪所得行为，由过去的线

下提现为主转为线上转账为主，且出现了向线上

虚拟交易发展的现象，行为人利用手机银行等线

上支付结算工具接收上家赃款，通过网上交易平

台将赃款转换为虚拟货币，再将虚拟货币转移

给他人，从中赚取非法利益。由于虚拟交易平台

不强制用户进行实名制注册，因此多数用户注

册信息均为虚假信息，这也加大了公安机关的

侦查难度。

　　针对这些新特点，通州法院将打击电信网络

诈骗及关联案件作为重点工作，坚持源头治理、综

合治理，加大对电信网络诈骗事前帮助行为和事

后转移资金行为的打击力度，着力切断电信网络

诈骗产业链条，努力遏制相关犯罪高发态势。

　　通州法院提醒，广大群众在日常生活中应增

强法律意识，抵制不良广告信息，同时要遵守相关

制度规定，保护个人信息安全。在办理和使用银行

卡、手机卡过程中遵守金融部门、电信部门的相关

规定，不得将个人银行卡、手机卡、支付宝、微信等

出售、提供给他人使用，若发现身份证件遗失或个

人信息泄露时应及时采取补救措施，保护好个人

信息安全，以防财产被转移。

　　“莫贪蝇头小利，以免害人害己。”通州法院法

官表示，电信网络犯罪案件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

性，市民切莫贪一时之财为犯罪分子提供违法便

利，一旦实施违法行为，不但会给受害人造成巨大

的经济损失，个人也会受到信用惩戒、限制业务、

严管账户、法律制裁等不同程度的惩戒。

凝心聚力 反诈同行
　　全民反诈，天下无骗。为有力维护人民群众财产安全及合法权益，近年来，各地各部门坚持打防结合、防范为先，切实形成齐抓共管、群防群治的整体合力，营造

出全民反诈的浓厚氛围，发动各方力量，用心守护群众“钱袋子”。本报今天刊发一组全民反诈宣传活动相关报道，生动展示各地各部门落实主体责任、强化源头治理

的举措和成效，不断提高群众防骗意识和识骗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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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① 5月27日，安徽省合肥市公安局望湖派出所民警深入辖区开展反电诈宣传活动，向群众讲解电信网络诈骗常见套路及预防方法，以提高群众安全防范意识。图为民

警向群众宣传推广国家反诈中心App。　　                                    本报记者 范天娇 本报通讯员 宋军 摄 

　　图② 5月24日，新疆乌鲁木齐铁路公安局哈密公安

处哈密站派出所、哈密东站派出所民警联合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第十三师红星一场综治办、司法所等单位工作人

员，在农贸市场“赶集”普法。图为民警向商户开展宣传。

本报记者 潘从武 本报通讯员 谢仁古力•托呼提 摄 

　　图③ 近日，浙江省江山市公安局依托“融警务”模式

整合各类反诈资源，最大限度推动警力下沉。图为民警走

进校园，向学生讲解反诈知识。

   本报记者 王春 本报通讯员 王慧芬 纪纯 摄 

以案普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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